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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46    证券简称：荣盛发展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-127 号 

 

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河北荣盛兴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香河县现代产业园《补

充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根据公司京津冀区域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园板块发展规划，经过对

香河县现代产业园东扩区的长期考察研究，在与相关方多次磋商后，

2016 年 11 月 8 日，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荣盛兴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 “乙方”或“兴城投资”）与香河县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

“甲方”）、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荣盛控股”）本着友

好、合作、共赢的原则，签订了香河县现代产业园《补充协议》,拟

就 2007 年 5 月 26 日签订的《香河县现代产业园框架性合作协议书》

（以下简称“原协议”）约定的合作范围进行扩展，扩展面积约为 24.2

平方公里。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签订协议对方及审批情况 

名称：香河县人民政府；地址：香河县府前街 1 号； 

公司与香河县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根据原协议及《补充协议》,公司将对扩展区域按整体规划方案

分批次、分步骤进行项目地块的开发建设,投资金额尚不确定。公司

将根据项目具体进展情况及具体投资金额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。 

    二、协议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扩展的开发区域范围及面积 

东至钱旺镇东边界、南至潮白河北堤、北至大厂县界、西至老武

河、钱旺镇焦康庄及西马家窝，扩展面积约为24.2平方公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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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甲、乙双方权利与义务 

1.扩区部分的税收参照原协议约定执行，具体计算方式为，以

2016 年为基数，将委托区域内所新产生的收入的县级地方留成部分

（即扣除上缴中央、河北省、廊坊市级部分后的收入）按照约定比例

支付给乙方用于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。从 2017 年起返还比例参照原

协议起始年份比例，比例递减间隔年限、递减比例及结束年限按照原

协议执行，终止时间与原协议一致。 

2.其他条款仍遵循 2007 年 5 月 26 日签订的原协议中的相关约

定。 

3.瑞盛投资作为实施主体，承接本协议约定的所有权利义务。 

（三）合作开发排他性 

1.甲乙双方同意，本协议项下约定的扩展区域（已签订协议区

域和已有项目区域除外）具有排他性。对于本协议签订前该区域内，

已签订协议或已有项目，可实施的继续执行，需要共同开发的本着尊

重历史、有利合作的原则协商确定。 

2.因县域经济发展需要，甲方在符合委托区整体规划的前提下，

可确定重点项目的招商引资及建设。主旨是产城同体，从而在产业发

展、基础设施、公益设施建设上与原区域实现相融相辅相通。规划设

计方案报请县规委会批准后予以实施。 

（四）其他 

本协议签订后，即成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协议具

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、增加的条款之外，原

协议的其余部分完全继续有效。 

三、香河现代产业园区协议签署的历史沿革 

1.2007 年 5 月 26 日，荣盛控股与香河县人民政府签订了《香河

县现代产业园框架性合作协议》。根据协议的约定，香河县人民政府

委托荣盛控股对香河现代产业园（香河现代产业园位于香河县城北

部，潮白河以北，规划总面积 40 余平方公里，主要包括蒋辛屯、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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旺、淑阳等乡镇的相关土地）进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，由荣盛控股负

责现代产业园的整体招商引资、开发经营。随后，荣盛控股与香河县

人民政府共同注册成立了廊坊瑞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

盛投资”，荣盛控股持股 90%），由瑞盛投资承担香河现代产业园的基

础配套设施建设、整体招商引资及开发经营。 

2.2008 年 4 月 14 日，香河县政府【2008】4 号文，明确将现代

产业园规划建设范围由 40 平方公里提高到 64.1 平方公里。 

3.2016年 2 月 23 日，兴城投资与荣盛控股签订了《廊坊瑞盛投

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合同》，兴城投资以 6,282.74 万元的对价款

收购瑞盛投资 90%股权，同时取得香河约定区域内 64.1 平方公里（约

定区域四至：北至大厂县界，南至潮白河南堤路，东至马家窝和焦康

庄，西至通州边界）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权利义务。 

4.2016 年 11 月 8 日，兴城投资与香河县人民政府、荣盛控股签

订了香河现代产业园《补充协议》，就原协议约定的合作范围进行扩

展，扩展面积约为 24.2 平方公里。 

四、上述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的意义和影响 

香河县隶属河北省廊坊市，属于廊坊“北三县”之一，四周相邻

5 县（市），东与天津市宝坻区毗连，南隔青龙湾河与天津市武清区

相望，西与北京市通州区为邻，北与三河市、大厂回族自治县接壤。

地理区位优越，交通便捷，素有“京畿明珠”之美誉。 

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，随着北京市政府东

迁通州及京滨（京唐）城际的建设，地处北三县的香河将进一步承接

北京人口与产业转移，迎来较好的发展机遇。通过《补充协议》的签

署，公司在香河现代产业园原合作区域 64.1 平方公里的基础上，又

取得 24.2 平方公里的一级土地开发的权利。这是公司聚焦京津冀战

略的又一重要成果，可进一步提升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和产业园板块

的规模、发展步伐，为公司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取得更快、更好

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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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风险提示  

鉴于上述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的补充协议，协议的具体内容尚在

逐步落实中，开发过程及未来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提请广大投

资者注意。公司将根据本协议内容的落实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.《香河县现代产业园框架性合作协议书》； 

2.《廊坊瑞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合同》； 

3.《补充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 

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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